1352  宿迁职业技术学院
一、学院基本情况
招生代码：1352
学院全称：宿迁职业技术学院
办学类型：省属民办高校
办学层次：高职（专科）
学习年限：三年
学院地址：江苏省宿迁市湖滨新城合欢路8号
二、学院简介
宿迁职业技术学院创建于2002年，是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一所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实施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2010年6月，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学院办学主体由宿迁市政府变更为宿迁大德教育投资有限公司（鱼化龙集团分支机构），办学性质由公办转为民办。
学院位于宿迁市湖滨新城高教园区，拥有500亩独立校园，7万平方米校舍，环境优雅，交通便利，设施先进，师资充足。由于有鱼化龙集团的全力资助，收费低于其他民办高校。学院下设四系一部，开设14个专业，涵盖经济学、管理学、文学、工
学四大学科门类，是一所以财经、建筑类专业为龙头、具有鲜明特色的多科性高职院校。
学院秉承“多元集纳、自强创新”的办学理念，与鱼化龙集团所属高校紧密协作，资源共享、学分互认，本院学生可在集团范围内自由选择学习地点、选修自己喜欢的课程；学院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坚持开放式办学，内外结合，校企结合，强化学生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推行多证书制，为学生就业和继续深造奠定坚实基础。
三、招生计划：以省教育厅核定下发的计划为准。
 
四、报考条件
1、参加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未被统一录取批次录取，且取得全部七门科目学业水平测试成绩的江苏省普高学生，可申请注册入学。
2、考生身体健康状况要求，按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号）和《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关于明确慢性肝炎病人并且肝功能不正常的具体判定标准的函》（教学司函〔2010〕22号）的标准执行。
五、录取办法
1、凡符合注册入学条件的考生，通过网络登录省教育考试院注册入学管理平台，向我校提出注册申请。
2．我校根据考生的思想品德表现、学业水平测试成绩、身体健康状况和高考成绩，严格遵循省教育主管部门颁布的招生政
策，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以考生文化课考试成绩为主，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3、考生的专业安排，采取先分数后等级的原则，即按投档成绩高低（投档成绩相同情况下参考等级，等级高者优先），结合考生专业志愿依次予以安排。
4．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考生可以优先录取，考生须在注册入学开始前，将有关证书的复印件报我校审核。
(1)参加校级以上技能大赛获奖的考生；
(2)具有人保部门签发的职业资格证书的考生；
(3)有艺术或体育特长的考生；
(4)取得专业技能考试成绩的考生；
(5)思想品德有突出表现的，经所在学校推荐，并经报我校招生领导小组认定的考生。
5、各专业考生不限语种，但入校后我校各专业只开设公共英语课程。
6、我校所设专业，对男、女考生和应、往届考生，无比例限制。
7、在江苏省以外录取新生，按各省（市）教育主管部门的
相关规定执行。
8、对于享受优惠政策（加分）的考生，按各省（市）规定加分后提档、录取。
9、凡被我校录取的新生，须按通知书规定时限办理入学手续，逾期不报到注册者取消入学资格。
六、收费标准及项目
1、学 费：6600元∕学年；
2、住宿费：4人间1500元∕学年，6人间1200元∕学年,8人间1000元∕学年；
七、助学政策
       学院奖学金：3000元/学年
国家助学金：3000元/学年
国家奖学金：8000元/学年
国家励志奖学金：5000元/学年
省政府奖学金：2000元/学年
生源地贷款最高金额：6000元/学年
学院设有勤工俭学岗位，扶助家庭困难学生
     八、毕业证书
       证书类别：专科学历证书
证书颁发办法：学生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颁发国家承认的宿迁职业技术学院学历证书。
九、就业保障
学校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在北京、上海、广州、大连、杭州等地设有毕业生实习就业基地，通过学校推荐和个人自荐相结合的办法，使毕业生顺利就业。
十、联系方式
学院地址：江苏省宿迁市湖滨新城合欢路8号   
邮 编：223800
网 址：www.cjsiu.com   
邮 箱：sqzyjsxy@qq.com
院办电话：0527-80805128 80805108（可传真）
招办电话：0527-80805199、80805188、80805177
招办主任：杨会武 
